百福·入园贷
产品简介：本行对大余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新进工业园区的企业提供创业资金的贷款。
服务对象：已与大余县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合作协议，入驻本县工业园区，成立未满一年（或实际经营未满一年）的中小微企业。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无需入驻工业园区要求。
业务特点：
1.“百福·入园贷”可采取信用、保证、抵（质）押的方式；
2.“百福·入园贷”授信额度根据企业实收资本金额确定，贷款金额不高于实收资本的60%，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500万元且不超过客户所有者权益。
3.贷款期限：授信期限根据企业经营生产周期，合理确定贷款期限，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最长不超过3年，申请固定资产贷款的最长不超过5年。
4.贷款利率：根据《大余农商银行贷款利率定价实施细则》执行。
5.结息方式：贷款实行“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应实行本金分期偿还，还本频率原则上不低于每年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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